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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以往人口遷徙研究大多著重於區域間人口遷徙與經濟變數關係分

析，鮮少從總體面探討影響區域內部的遷徙行為。本研究認為一個地

區的內部遷徙率愈高，代表潛在換屋家戶能較有效率透過居住環境改

變來提升居住品質，滿足其住宅需求。本文從住宅市場供給、家戶住

宅需求調整、以及房價負擔能力等不同角度，運用追蹤資料分析法

（panel data analysis method），以臺灣 22個縣市 1982-2007年資料為

實證範圍，探討影響不同縣市內部遷徙率差異的因素。實證結果顯

示，住宅自有率對內部遷徙率有顯著負向影響，有偶率、使用執照面

積、空屋率、以及房價所得比對內部遷徙率則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住

宅自有率與有偶率是影響內部遷徙率最主要的因素，使用執照面積、

空屋率、以及房價所得比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小。此外，各縣市不隨時

間改變的區域特性對內部遷徙率亦有顯著的影響，都市化程度較高縣

市及東部縣市的內部遷徙率明顯較其他縣市為高。由時間效果係數值

可發現內部遷徙率亦明顯受到總體經濟、房地產市場景氣與政策的影

響。

關鍵詞：內部遷徙、居住遷徙、住宅市場、追蹤資料分析法、二元固

定效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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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遷徙依照遷徙距離可分為跨區域的長距離遷移（distant

move），以及區域內部的短距離遷徙（local move）1。一般認為，跨

區域的遷徙主要以經濟因素為考量，例如工作、預期收入等（邊瑞芬

1991；李朝賢 1995）；而區域內部遷徙主要與居住因素有關，例如提

升居住品質、生活空間、交通可及性或家戶生命週期改變所引發的住

宅需求調整 2（薛立敏、曾喜鵬 2000；曾喜鵬、薛立敏 2004, 2005；

薛立敏等 2007）。由於短距離的遷徙較少涉及工作轉換的問題，大多

是為了追求鄰里環境的寧適性、調整住宅品質或權屬等，故可視為家

戶在面臨居住需求改變時的調整行為。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7年的「國內遷徙調查」3顯示，臺灣地區

人口遷徙原因以居住關係為主 4，約占遷徙人口的 40%~50%，其中因

居住關係而遷徙者則約有八成在原居地的縣市內部移動 5。進一步觀

察各縣市的內部遷徙情形，可發現縣市的平均內部遷徙率從 1982 年

的 7.3%逐年下降至 2007年的新低 4.65%。其中臺北市、臺北縣、高

1 本文中所稱區域為較大範圍的地區，較接近縣市的範圍，與國內區域計畫法中所劃分
的北、中、南、東四個區域，或美國常劃分的東北（northeast）、中西（midwest）、
南部（south）、西部（west）四區域不同。

2 實際上，因住宅調整需求產生的遷徙，並不完全受到行政區域的限制，但隨著遷徙距
離增加，家戶的遷徙成本也會跟著增加，若沒有工作機會等經濟誘因，單純因住宅需
求調整引發的遷徙仍以短距離的遷徙為主。

3 國內遷徙調查自 1979年起，每年 10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至 1989年止
計辦理 11次，第 12次調查於 1992年 10月辦理，爾後因調查週期改變及經費短絀延
至 2002年 10月辦理，最近一次調查時間為 2007年 11月辦理。

4 在國內遷徙調查的定義中，居住關係包含：原址房屋不理想、原址環境不理想、自家
購（建）房屋以及租約結束。薛立敏、曾喜鵬（2000）則將居住關係的遷徙原因歸納
為 改變住宅權屬 改變住宅品質 改變居住環境。

5 依主計處所公布的統計資料，1979~1982年間的 12次調查顯示因居住原因遷徙者約占
總遷徙人口的 40~50%，相隔十年後（2002年）的調查結果則僅剩 37.62%，2007年甚
至低至 33.47%，主要原因是因為因求學因素的遷徙人口增加，但居住因素仍為各遷徙
原因之冠。另外薛立敏等（2003）自行計算「臺灣地區國內遷徙調查報告」之原始資
料，顯示 1986、1989及 1992年因居住關係遷徙者分別有 79.80%、80.53%及 76.58%
在同縣市內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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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及臺南市等主要都市內部遷徙率下滑情形特別明顯，自 10%下降

至 6%左右；以農業為主的雲林縣及嘉義縣內部遷徙率歷年來皆穩定

維持在 2%上下。雖然，各縣市的內部遷徙率存在很大的差異，且整

體而言有逐年降低的趨勢，但長期以來卻未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關注。

內部遷徙率的降低，可能是因為整體家戶的居住品質已提升到相當程

度，但也可能是家戶的居住流動能力受到限制，究竟造成不同縣市內

部遷徙率差異的因素為何？彼此間的相對重要性又為何？這些課題的

解答，不論對於政府的住宅政策與都市計畫或不動產相關業者的投資

決策均相當重要。

家戶會因為形成、解體、戶內人口增減、居住偏好改變……等因

素改變其住宅需求，例如單身、年輕族群大多追求工作或交通的可及

性，對空間需求較低；隨著結婚、小孩出生、家庭人數增加，需要面

積更大或品質更好的住宅；老年家戶則可能因小孩離家導致空間需求

減少，或因退休後的資金需求增加，轉換成面積較小或較便宜的住

宅，且對寧適性的需求大於可及性的需求。亦即，處於不同生命週期

階段的家戶往往會有不同的住宅需求。當家戶面臨住宅需求改變時，

若無法透過原住宅的修繕或增建等方式來調整 6，便會引發家戶的遷

徙行為（曾喜鵬、薛立敏 2008）。此外，遷徙換屋除能調整住宅本身

的品質外，還可以同時調整鄰里環境（例如學區、公共設施、生活機

能、安全衛生……）與整體都市相對可及性的需求。因此，家戶居住

遷徙的流動能力對住宅需求調整與住宅福利的提升是需要被重視的。

遷徙是一件相當費時且費力的工作，其所衍生的經濟（例如售屋

稅費、搬家成本、安置成本）與非經濟（例如適應新環境、原有人際

關係失聯）成本相當高，理性家戶於搬遷前應會進行審慎的評估，只

有當搬遷後的效益高於搬遷所衍生的各項交易成本時，才會引發家戶

6 國內家戶調整住宅需求的增建行為相較於國外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增建改建必須向
建管單位申請核准才屬合法建物，但目前許多都會區的住宅類型屬公寓大廈，較無法
以增建來增加住宅面積，故採取增建方式來調整住宅需求的家戶比例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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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搬遷動機。由於家戶在區域內部所進行的遷徙最主要是調整住宅需

求，本研究認為一個地區的內部遷徙率愈高，代表潛在換屋遷徙者能

較有效率的透過居住環境的改變來提升居住品質。根據住宅下濾

（housing filtering down）理論，家戶可透過遷徙換屋獲得較高居住效

用，其原有住宅則由較低所得階層或同樣欲調整住宅需求的家戶承

接，此種家戶根據住宅品質向上搬遷，同時住宅根據相對價格、品質

及收入向下移動的連鎖過程，有助於達到「住者適其屋」的目的，促

使整體住宅資源的有效配置（胡志平 2002; Bourne 1982）。

因此，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22個縣市自 1982至 2007年的資料 7，

考量各縣市間存在的區域效果，採用追蹤資料法（panel data analysis）

來進行分析，探討影響內部遷徙率的因素，瞭解住宅市場對內部遷徙

率的影響，期能提供政府擬定住宅政策與業者投資決策之參考。

本研究結構除前言外，第二節為相關文獻回顧，探討人口遷徙與

住宅市場的相關研究，做為本研究變數選取的依據。第三節則為研究

設計，包含研究假說、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第四節為實證結果分析

與討論，最後為結論。

貳、文獻回顧

人口遷徙的現象相當複雜，所涉及的因素很多，包含原居地因

素、目的地因素、中間阻礙因素以及遷徙者的行為模式與動機。遷徙

理論主要藉由遷徙型態的觀察，透過遷徙數量與遷徙方向來探究人們

為什麼會遷徙。由於人口在縣市內部的短距離移動大多是由於住宅因

素所引起，一般又稱為「居住遷徙（residentialmobility/migration）」。

在居住遷徙理論中，包括由社會學者所提出的壓力模型（stress

7 關於實證資料範圍的選取，本研究以臺灣地區本島 22個縣市為主，排除離島地區的澎
湖縣、連江縣等地區，避免因地理環境等因素差異過大影響估計結果。在時間範圍的
選取上，由於新竹市及嘉義市於 1982年才獨立為省轄市，在 1982年以前並無獨立的
人口遷徙統計數據，因此本研究選取1982年至2007年共26個年度的資料來進行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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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以及經濟學者由壓力學說衍伸出的住宅消費失衡模型

（housing consumption disequilibriummodel）。壓力學說認為每個人都

是理性行動者，會透過成本與效益觀念來評估自己的居住狀況，當原

居住地點所產生的壓力超過其所能忍受的水準時，便會產生尋找新住

宅的行動，當某一未來可供選擇居住地點的預期效益大於目前居住狀

況時，遷徙的機率便會增加（Wolpert 1965, 1966; Brown and Moore

1970; Speare 1974）。提出住宅消費失衡模型的經濟學者基於壓力學

說，結合住宅消費之概念，主張居住遷徙是家戶調整住宅消費的過

程，造成家戶住宅消費失衡的主要原因則是住宅需求及偏好的改變

（Brummell 1979; Weinberg 1979; Weinberg et al. 1981; Clark and Onaka

1983）。

以往遷徙相關文獻大多以跨區域人口遷徙為主要研究課題，大致

可分為就業市場因素、住宅市場因素及家戶遷徙需求等三個面向，是

否能將這些因素直接應用於內部遷徙率的探討，有必要加以檢視。首

先，就業市場是影響跨區域人口遷徙決策最主要的因素，當一個區域

的就業機會愈多或薪資水準愈高時，應愈能吸引區域外的遷徙者移入

（薛立敏等 2002；洪嘉瑜等 2003；薛立敏等 2003；張慈佳、胡海豐

2006; Berger and Blomquist 1992; Andrienko and Guriev 2004; Frame

2008）。不過，由於短距離的遷徙並不會對就業機會或薪資水準產生

太大的衝擊，就業市場應非區域內部遷徙者的主要考量因素，故本研

究中將不探討就業市場的影響。

其次，住宅市場方面主要包括房價、供給數量及供給品質等因

素，房價是許多人口遷徙相關研究所關注的議題，會影響家戶的住宅

負擔能力，房價愈高代表居住成本較高，對區域外人口的移入有推

力，兩者呈現反向關係 8（薛立敏等 2003； 曾喜鵬、薛立敏 2004；

8 亦有部分研究認為房價對家戶遷徙決策影響不顯著，例如Berger andBlomquist（1992）
發現房價對於遷徙與否無顯著影響但會影響遷徙區位的選擇，Chan（2001）認為由於
大多數住宅均有貸款，若房價下跌而不足以支付尚未清償的貸款，將會阻礙家戶的遷
徙而產生空間閉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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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berg 1979; Weinberg et al. 1981; Graves 1983; Andrienko and Guriev

2004; Frame 2008）。住宅供給數量多寡可反映家戶在住宅市場搜尋時

的選擇性。當市場中可供選擇的住宅數量較少，家戶遷徙換屋的行動

容易受到限制，對家戶住宅調整的流動性有不利的影響（薛立敏等

2003；薛立敏等2007；Sabagh et al.1969;Weinberg 1979; Andrienko and

Guriev 2004）。此外，居住遷徙最主要的目的是改善居住品質，換屋

後的住宅品質應較換屋前為佳才值得進行遷徙，本文認為住宅市場中

是否有品質較高的住宅可供潛在遷徙者進行居住品質調整，亦是影響

內部遷徙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住宅品質不易量化，且不同家戶對

居住品質的要求亦有差異，過去雖有文獻利用住宅面積、區位及權屬

定義家戶遷徙後的居住品質變化，探討家戶遷徙與住宅品質變化之關

係（陳淑美等 2004），但權屬與區位兩變數未必能完全反映居住品質

改善的狀況。

討論家戶遷徙決策前，最重要的是要有遷徙意願的產生，此即家

戶的遷徙需求。對跨區遷徙者而言，主要的遷徙效益是追求更高的收

入或更好的工作機會，對短距離的遷徙者而言，則是透過居住環境品

質的改善來滿足其住宅調整需求。家庭結構的改變是影響家戶住宅需

求最直接的因素，某些研究討論不同生命週期家戶面臨住宅調整需求

時的遷徙決策行為，發現由於遷徙的成本較高，處於年輕生命週期、

所得較高的家戶較有能力進行遷徙，而家戶的形成與解體亦會產生誘

發性的遷徙，單身家戶對住宅空間的消費通常較少，小孩正在成長的

家庭則可能會有較大的空間壓力（陳淑美、張金鶚 2002; Seek1983）。

年齡與婚姻狀態亦會影響家戶遷徙意願，通常已婚及有小孩的家戶偏

向追求生活的安定感，較不易進行遷徙，而年齡愈高者遷徙後的社會

適應問題較高，且因較注重居住的安定性，故亦較不易進行遷徙（邊

瑞芬 1991；姜渝生、吳欣修 1994；曾喜鵬、薛立敏 2004）。

家戶原有的住宅權屬也會影響其遷徙意願，通常屋主所提供的出

租住宅會較其本身居住住宅的品質為低，承租者也因為住宅權屬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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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通常不會對承租住宅投入太多心力進行整修或維護，在租屋

者的居住品質相對較差下，將導致租屋家戶較擁屋家戶容易進行遷徙

（Boehm 1981; Spain 1990; DiPasquale and Glaeser 1999）。反之，擁

屋家戶對居住環境通常有較高的認同感，對住宅本身進行較多的改良

投資，例如進行裝潢或提高廚浴等家庭相關設備的等級，也會較注重

社區或鄰里環境的維護。從遷徙成本的角度來看，擁屋者對原有住宅

的處理需付出許多額外成本，包括將原有住宅出售或出租，以及房貸

與房價下跌的資產損失，較高的遷徙成本會降低家戶的遷徙意願，使

得擁屋者較不易做出遷徙決策（Krumn 1984; Kan 1999, 2000; Chan

2001）。

綜合以上回顧，可發現以往人口遷徙相關實證研究中，大多針對

跨區域遷徙進行討論，著重人口遷徙對區域均衡及勞動力分配的影

響，鮮少對於區域內部人口遷徙與住宅市場關係進行分析，但影響區

域間人口遷徙之因素，未必能直接適用於區域內部人口遷徙。此外，

大多數文獻以家戶個體的遷徙決策為主，強調不同特性家戶或個人遷

徙決策的差異性，或是遷徙地點與住宅權屬的選擇，但從個體面的遷

徙決策行為擴張至總體面的內部遷徙率，亦有許多適用性問題有待釐

清。雖然，薛立敏、曾喜鵬（2000）曾探討與本研究類似的主題，該

文利用多項延遲分配模型（PDL）與誤差修正模型（ECM），分析

1974至 1999年臺灣四大都市內部遷徙率與住宅市場變數間的關係，

發現內部遷徙率與住宅供給呈現相互影響，而內部遷徙率對房價及仲

介業密度的影響高於後兩者對其的影響，且臺北市住宅市場與其他三

都市有明顯的不同，但該文的樣本數偏少，且未考量家戶本身的居住

調整需求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

有鑑於過去對區域內部人口遷徙相關研究之不足，本研究擬同時

從住宅市場供給、家戶住宅需求調整、以及房價負擔能力等不同角

度，透過臺灣各縣市（橫斷面）不同年度（時間面）所組成的追蹤資

料（panel data）以增加樣本數量，並透過追蹤資料分析法同時檢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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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間改變的區域個別效果及不隨區域改變的時間效果對內部遷徙率

的影響，以減少實證估計之偏誤。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說

在探討區域間人口遷徙的理論中，將住宅負擔視為遷徙者遷入的

阻礙因素，認為一個地區的住宅負擔愈大，將會使得遷徙者的居住成

本增加，不利人口之遷入，並多透過房價所得比來代表一個地區的住

宅負擔能力。然而，本研究認為住宅負擔愈大的地區，家戶可能會受

到經濟能力的限制，無法一次就購買得起其理想的住宅，僅能暫時選

擇當下負擔得起的住宅，等待住宅負擔能力提升，例如房價下跌或所

得提高，再漸進式地調整其住宅需求。因此，在住宅負擔較大的地

區，家戶目前的居住環境與其理想的居住環境差距應會較大，未來持

續調整住宅需求的可能性會較高，較容易引發遷徙換屋的行為。

其次，家戶在進行居住遷徙決策時，勢必會在住宅市場中進行搜

尋，在尋找新屋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可供選擇住宅多為無人居住的空

屋，雖然家戶亦有可能在決策過程中恰巧尋找到另一個同時要搬遷的

家戶，進而接手該住宅，但對大部分的家戶來說，通常都是先找到遷

徙後要居住的新屋，才會開始將目前居住的舊屋進行轉手 9。空屋包

含中古屋及尚未有人入住的新成屋，住宅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空屋讓

家戶進行選擇，亦會影響家戶的居住遷徙決策。由於內部遷徙者主要

是要調整住宅品質，遷徙後居住品質應高於原有居住品質，才有遷徙

的誘因。亦即，住宅市場的供給品質亦會影響內部遷徙決策，本文認

9 此一推論建構在每一家戶只有一個住宅的條件下，當家戶同時進行新屋搜尋及原居住
房屋的轉售時，產生原住房屋有人接手但卻尚未找到新屋的風險很大，因此推論遷徙
家戶在住宅市場搜尋時多面對的是無人居住的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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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建住宅的品質（包括建材、規劃設計、施工技術、面積……）通

常會較中古屋為佳，當住宅市場能提供較多的新屋供給時，愈能引發

家戶的居住遷徙行為。

家戶產生住宅調整需求主要來自家戶生命週期的改變，家戶生命

週期包含家戶的形成、解體及家庭規模改變等，當婚姻狀態改變或家

庭人口增加時，可能改變家戶對住宅面積或品質的需求，進而產生遷

徙意願。過去研究大多指出，已婚及老年家戶追求居住的安定感，較

不易進行遷徙，但本文認為單身家戶的遷徙成本雖較低，但其對住宅

調整需求亦較低，較不易受到空間壓力的影響，相較於已婚家庭及小

孩成長中的家庭不易進行短距離的居住遷徙。另一方面，家戶在同一

區域內進行短距離的居住遷徙，對親友關係、鄰里環境的衝擊及改變

較小，此時家戶因家庭結構改變所產生的居住品質調整需求，可能會

大於對居住穩定性的偏好。因此，以總體市場面觀之，家庭結構多為

處於變動較大的家戶生命週期時，表示該地區的家戶有較多的住宅調

整需求，該區域的內部遷徙率較高；反之，區域內多為家戶生命週期

較穩定的家庭結構（如單身或老年家戶），該區域的內部遷徙率較

低。近年來都會地區的內部遷徙率逐年下降，可能與結婚率或生育率

的下降有關，家庭結構的改變使得家戶生命週期變化較不強烈，降低

家戶調整住宅消費的機率。

此外，家戶原有住宅權屬亦會影響家戶居住遷徙的機率，擁屋者

對原有住宅的處理需付出許多交易成本，同時對原居住環境有較高的

認同感，對住宅進行較多的投資（包含裝潢、家具等），相對較注重

居住環境及住宅的維護，不易做出遷徙決策。對內部遷徙者而言，由

於並未受到工作或其他經濟機會改變的誘因，擁屋者遷徙成本的增加

會對家戶遷徙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過去亦有

許多文獻指出住宅權屬會影響居住遷徙決策（Boehm 1981; Spain 1990;

DiPasquale and Glaeser 1999）。然而，這些研究僅針對家戶個體面的

遷徙決策進行探討，並未從總體面來探討一地區的家戶住宅權屬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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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遷徙率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四個假說，透過實際資料來驗證假說的正

確性：

假說一：房價所得比可反映家戶的住宅負擔能力，在住宅負擔愈

大的地區，家戶對現有居住環境的不滿度會較高，未來

居住遷徙的機率會較高，故房價所得比與內部遷徙率應

呈現正比。

假說二：居住遷徙主要目的在提升居住品質，當一個地區的住宅

市場中存在數量較多或品質較高的住宅產品時，潛在遷

徙者會有較多的搬遷選擇機會，預期該地區的內部遷徙

率會較高。

假說三：家庭結構改變可能同時產生住宅品質調整需求與居住穩

定性需求，對於區域內部的遷徙而言，住宅品質調整需

求可能會大於居住穩定性的偏好，故一個地區已婚家戶

比例較高時，預期該地區的內部遷徙率會較高。

假說四：因擁屋家戶居住遷徙的交易成本較高，且由於對原有住

宅投資較多，居住遷徙意願較低，故當一個地區的住宅

自有率較高時，預期該地區的內部遷徙率會較低。

二、模型設定

本文的實證資料同時涵蓋橫斷面與時間面，屬於追蹤資料，故將

透過追蹤資料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追蹤資料模型的主要優點，是可以

結合時間面及橫斷面資料來增加樣本數，控制樣本中綜合不同群組所

產生的異質變異性，且減少時間序列資料中存在自由度過低及自我相

關程度過高的問題。本文除從住宅市場供給、家戶住宅需求調整、以

及房價負擔能力等不同角度探討各縣市內部遷徙率的差異外，將同時

檢視不隨時間改變的區域個別效果及不隨區域改變的時間效果對內部

遷徙率的影響。追蹤資料分析法的基本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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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z'i +
k

k=1
k xkit+ it…………………………………………… (1)

其中 yit為第 i個縣市在第 t期時的內部遷徙率，xkit為第 i個縣市

在第 t期時所對應的第 k個解釋變數，不包含常數項； k為第 k個解

釋變數的迴歸係數； it為第 i 縣市在第 t 期的隨機誤差，服從 it ~idd

0, 2 ；z'i 則代表縣市間不隨時間變化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或個

別效果（individual effect），包括可觀測的種族、性別，以及不可觀

測的家庭特性、個人偏好等，其中 zi包含一個常數項和縣市別變數。

當 zi都可以被觀察到，此模型就是一個普通的線性迴歸模型，以最小

平方法來配適。若 zi無法被觀察，但與 xit相關，則視為遺漏變數的結

果，以追蹤資料法中的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FEM）來估

計；若假設 zi是各縣市不隨時間改變的隨機差異，則使用隨機效果模

型（random effect model; REM）來進行估計。模型中若僅考慮橫斷面

的縣市個別特性，則為一元固定效果模型（one-way FEM）或一元隨

機效果模型（one-way REM）；若同時考慮縣市個別效果及時間效

果，則稱為二元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EM）或二元隨機效果模型

（two-way REM）。

一般而言，固定效果模型假設研究只針對所擁有之資料個體作推

論，隨機效果模型則將資料視為取自更大母體的隨機樣本。固定效果

模型及隨機效果模型各有其優缺點，前者需使用虛擬變數進行估計，

易造成自由度降低的問題，然而固定效果模型可透過縣市個別效果及

時間效果係數值來觀察不同縣市差異對內部遷徙率的長期影響，以及

不同時間點對內部遷徙率產生的短期影響；隨機效果模型不會有喪失

自由度的問題，但其建立在個別效果與解釋變數完全無關的嚴格假設

上，且無法瞭解各縣市內部遷徙率的差異。本研究除了探討影響內部

遷徙率的因素外，還希望能更進一步透過二元固定效果模型中的縣市

個別效果及時間效果係數值來觀察縣市差異及時間因素對內部遷徙率

的影響，然而在設定模型以前，仍須透過相關檢定來進行檢驗。



彭建文 吳文傑 龔書玉

． 97 ．

LM檢定為 Breusch and Pagan（1980）基於 OLS的殘差設計出檢

驗資料中是否存在隨機效果的拉格朗茲乘數檢定（Lagrange Mutiplier

test;LM test），可以用來判斷資料型態較適合用傳統的最小平方法或

是隨機效果模型，假設檢定為不隨時間改變的截距項為同質變異

（H0： 2
z = 0），若檢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則代表資料中存在個別

效果，較適合使用追蹤資料模型，其檢定統計量為：

LM= nT
2 T 1

n
i=1 T ei 2
n
i=1

T
t=1 e2it

1 2 ……………………………… (2)

其中 n 表示縣市個數，T 為年數， it則為最小平方殘差值，ei為

縣市 i 最小平方殘差值之平均值。在虛無假設之下，LM 服從自由度

為 1的 2分配。當LM檢定統計量大於 2分配的臨界值時，虛無假設

則被拒絕，代表只含一個常數項的最小平方迴歸模型不適合這些資

料，亦即隨機效果模型優於最小平方模型。然而在此檢定中，適用固

定效果模型的資料型態亦會顯示相同結論，因此 LM檢定可視為判定

資料型態應用最小平方迴歸模型或追蹤資料模型之檢定，尚須透過

Hausman檢定來判定應用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

對於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之選擇，必須針對殘差與變數

間的相關性進行檢定，當殘差項中存在的個別效果與變數間相關，也

就是 zi與 xi相關，則採固定效果模型，將個別效果視為遺漏變數的結

果，利用虛擬變數將固定效果視為迴歸模型中不同縣市各自的常數

項，在內部遷徙率的模型中，個別效果可捕捉無法被自變數解釋的橫

斷面差異。另一方面，若各縣市間無法觀察到的個別效果與自變數無

關，則認為個別效果為一個隨機干擾項，各縣市間存在不同的隨機干

擾。要檢定應採取隨機效果模型或固定效果模型，可透過 Hausman

（1978）所提出的檢定檢驗個別效果與自變數間之相關性來加以判

斷，其虛無假設為解釋變數與截距項之誤差無關（H0：E i , xit
=0），若檢定結果不拒絕虛無假設，則採隨機效果模型；反之，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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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果模型。Hausman檢定統計量如下：

w=

〈

FE

〈

RE
'

〈

V

〈

FE

〈

V

〈

RE
1

〈

FE

〈

RE ………… (3)

其中，

〈

FE為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值，

〈

RE為隨機效果模型的估計

值，

〈

V為共變異數矩陣估計值。此外，由於本研究所採納之資料包含

了 26 年的時間序列資料，有必要在模型中控制時間效果，控制殘差

項中自我相關的問題，此一模型又稱為二元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或二元隨機效果模型（two-way random effect

model）。

本研究希望透過固定效果模型來觀察各縣市間不隨時間改變的因

素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例如縣市層級或地理環境。在固定效果模型

中加入時間效果，除控制不隨縣市改變的時間因素外，更可透過時間

效果來觀察總體經濟景氣或房地產市場景氣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依據二元固定效果模型來設定內部遷徙率模型，探討住宅

負擔、住宅供給品質與數量、家庭結構、及住宅權屬對內部遷徙率的

影響，印證假說是否成立。模型設定如下：

IMit = +Di+Ti + 1X1it + 2X2it + 3X3it + 4X4it + 5X5it + it … (4)

其中Di為不同縣市間不隨時間變動的個別效果，Tt則為不隨區域

變動的時間效果， 為模型的共同截距項，在二元固定效果模型中，

為了避免線性重合的問題，須對縣市個別效果及時間效果加入限制條

件 Di= Tt = 0，也就是將個別效果及時間效果標準化至 0。下標 i為

第 i 個縣市，下標 t 為第 t 年，X1it 為住宅市場供給的品質，X2it 為住

宅市場中可供選擇的住宅數量，X3it 為衡量住宅負擔能力之變數，X4it
為區域內的家庭結構，X5it 為區域內的家戶住宅權屬結構。

三、資料來源

本文利用內政部所編印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資料 1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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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的內部遷徙率，將內部遷徙率定義為同一縣市內部遷徙人口占

年底總人口之比率，其中同一縣市內部遷徙人口包含同縣市鄉鎮市區

人口遷徙人數及鄉鎮市區內的住址變更人數。計算公式為：[（同縣市

鄉鎮市區間遷入人口數＋同縣市之鄉鎮市區間遷出人口數）/2＋鄉鎮

區內住址變更人數 11]÷年底人口數 12。

在內部遷徙率模型中，同時考量住宅市場供給品質、住宅市場可

供選擇住宅數量、住宅負擔能力、家庭結構、以及住宅權屬結構等因

素的影響。在實證分析時，本文認為新屋的品質通常較中古屋來的

佳，預期新建住宅供給愈多，家戶愈有動機透過遷徙來調整住宅品

質，故以每年住宅使用執照面積反映一個地區住宅市場供給的品質；

空屋率可反映一個地區住宅供需的落差，將以空屋率代表住宅市場可

供選擇的住宅數量多寡；由於住宅負擔能力的衡量必須同時考量當地

房價與所得水準，故以房價所得比反映一地區的住宅負擔能力；此

外，家戶形成大多來自於結婚，故以有偶率代表一個地區家庭結構的

可能改變 13，並以住宅自有率反映一個地區住宅權屬結構。茲將各變

10 實際上，戶籍資料與實際居住情形存有落差。例如部分縣市（尤其是農業縣市）人口
到其他縣市（主要是都市化程度高的縣市）追求較好的工作機會或求學，但因投票權、
地方補助、工作未穩定、或無能力在都市購屋...等因素而未將其戶籍遷移，此將使得
這些人口外移縣市的戶籍人口大於實際人口。然而，寄戶籍讀明星學校也是現實社會
中相當普遍的現象，此將緩和上述戶籍與實際人口間的落差。本研究曾依據 2007年國
內遷徙調查統計結果，計算戶籍與實際居住地點相同之人口比例，結果顯示兩者約有
一成左右的落差，尚在可接受之範圍，對於結論的影響應不大。雖亦有人建議可透過
遷徙調查的原始資料來計算實際的人口遷徙率，但因人口遷徙調查並非每年進行，且
該調查屬於抽樣調查，部份縣市可能會有樣本數過少而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因此，
戶籍資料仍是目前可信度較高，而成本相對較低的長期資料來源。

11 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中，住址變更之定義為「在同一戶籍管轄區域內變
更住址」，由於戶籍管轄單位為鄉鎮市（區），住址變更並未涉及戶籍在戶籍管轄區
的遷入或遷出，故在統計時直接將同一鄉鎮市（區）內的遷徙簡稱為「住址變更」，
統計表中顯示為「住址變更人數」或「鄉鎮區內住址變更人數」。

12 在同一縣市不同鄉鎮區間的遷徙人口，以「縣市」的角度來看遷入人口數應等於遷出
人口數，然而在政府的統計資料中可能因為行政區調整等因素使得兩者有些微差異，
為求謹慎本研究採兩者之平均值加上住址變更人數來計算內部遷徙率。

13 理論上，一地區人口年齡結構也會影響內部遷徙率，年紀愈輕的家戶愈有動機及能力
來進行換屋遷徙，本研究曾考慮加入老年人口比率來了解年齡結構對內部遷徙率的影
響，但由於老年人口率與住宅自有率的相關性高達 0.63，且各縣市老年人口比率差異
不大，估計結果皆不顯著，故決定捨棄此一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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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定義及資料來源，以及預期符號整理於表 1。

表 1 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

變數 定義 資料來源 預期符號

被解釋變數

內部遷徙率
（IM）

[（同縣市鄉鎮市區間遷
入人口數＋同縣市之鄉鎮
市區間遷出人口數）/2＋
住址變更人數]÷年底人
口數

內政部編印之中華民國臺
閩地區人口統計。

解釋變數

有偶率
（MR）

十五歲以上人口擁有配偶
之婚姻狀況

行政院主計處出版的中華
民國社會指標統計。

+

住宅自有率
（OR）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
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
屬者占總戶數比率

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公布之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房價所得比
（PIR）

1.房屋總價÷家戶可支配
所得

2.可支配所得=家戶經常
性收入-非消費性支出 14

3.房屋總價=各縣市房屋
交易樣本單價中的中位
數，乘上各縣市各年度
的平均住宅面積所計算
出的標準住宅總價。

1.自行計算
2.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公布
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3. 1982-1992 年房價採行
政院主計處住宅抽樣調
查資料，1992 年以後
採地政司的不動產交易
價格簡訊。平均住宅面
積採用家庭收支調查報
告與住宅普查資料銜接

+ /

使用執照面積
（OPER）

該年核發住宅使用總樓地
板面積（平方公尺）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
年報

+

空屋率（V） 空屋占住宅存量之比例 依 據 彭 建 文、張 金 鶚
（1995）方法，利用三次
住宅普查資料與臺電用電
不足底度戶數資料推估。

+

14 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自用住宅及其他建物設算租金（含折舊）+移轉性收入+雜項收
入。非消費性支出=利息支出+經常移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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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分析

一、基本統計量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涵蓋 22個縣市及 26年的時間，可以由不同縣

市及不同年度來觀察各變數的基本統計。表 2為各縣市歷年來的平均

值及標準差，觀察各縣市的平均內部遷徙率，可以發現都市化程度較

高的縣市較其他縣市來的高，包含臺南市、高雄市、臺北市、臺中市

及基隆市。內部遷徙率較低的則為嘉義縣、雲林縣、苗栗縣、新竹

縣、南投縣、臺南縣及彰化縣。由標準差可以看出，內部遷徙率較高

的縣市同時也有較大的波動，似乎顯示出內部遷徙率與縣市層級都市

化程度有所關聯，不同縣市層級的內部遷徙率結構有所差異。觀察表

3各變數每年的縣市平均值及標準差，可以發現每年的平均內部遷徙

率某些時間雖有略為攀升，但整體而言呈現下滑的趨勢，顯示臺灣地

區在縣市內遷徙的人數逐漸減少。

各縣市平均房屋總價以臺北市最高，其次為新竹市、桃園縣，而

平均房屋總價較低的則為臺東縣、基隆市以及嘉義縣，人口愈集中的

地區房屋價格愈高。家戶可支配所得則以臺北市居冠，其次則為新竹

市、臺中市、高雄市及桃園縣，較低的縣市則包括嘉義縣、雲林縣等

縣市，可看出以二、三級產業為主的縣市有較高的所得水準，以農業

為主的縣市所得水準較低。由房價所得比來看，南投縣歷年來的平均

房價所得比意外的為全國最高，此與當地的住宅型態有關，南投縣的

平均居住面積為 43.3坪，僅次於新竹縣，加上家戶可支配所得偏低，

才會產生房價所得比偏高的情形。房價所得比次高的則為臺北市、臺

南市及新竹市，最低的則為基隆市及臺中縣。由表 3觀察時間面的變

化，可以發現房價所得比在 1983~1987年最低，而後則逐年增加，在

1991~1997年間皆在 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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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變數基本統計-按縣市分

內部遷徙
率(%)

使照面積
(㎡)

空屋率
(%)

房價
所得比

房屋總價
(萬元)

可支配所
得(元)

自有率
(%)

有偶率
(%)

基隆市
7.78
(1.01)

370,217
(398,549)

21.24
(3.02)

3.37
(0.71)

225.29
(95.34)

648,431
(217,304)

81.23
(6.5)

54.49
(1.67)

臺北縣
7.58
(1.25)

1,705,072
(959,875)

17.45
(2.92)

4.55
(0.82)

321.57
(132.71)

686,365
(236,715)

80.69
(4.47)

57.17
(3.12)

臺北市
8.5
(2.44)

1,427,775
(1,140,315)

11.18
(1.92)

5.63
(0.96)

519.44
(216.61)

908,795
(351,818)

74.02
(6.1)

56.26
(1.86)

桃園縣
7.48
(0.78)

1,604,367
(897,698)

20.51
(3.71)

5.41
(1.73)

409.36
(223.55)

703,488
(280,674)

84.14
(4.87)

58.27
(1.53)

新竹縣
4.51
(0.35)

374,526
(240,248)

11.49
(2.46)

5.2
(1.41)

395.1
(209.62)

697,859
(281,528)

91.93
(2.85)

59.45
(1.29)

新竹市
7.67
(0.86)

382,425
(270,908)

18.8
(2.19)

5.47
(1.55)

444.81
(216.58)

776,867
(316,306)

78.43
(7.8)

57.79
(1)

苗栗縣
4.33
(0.3)

375,925
(196,755)

11.63
(3.29)

5.44
(1.59)

357.16
(184.2)

607,539
(214,338)

90.52
(2.3)

58.53
(1.42)

臺中縣
5.26
(0.39)

1,365,171
(757,043)

15.39
(2.02)

5.19
(1.09)

343.31
(162.72)

624,580
(215,024)

82.94
(3.48)

58.66
(2.29)

臺中市
8.08
(0.86)

1,295,681
(1,256,947)

22.78
(2.63)

4.92
(0.81)

374.71
(156.01)

737,087
(250,161)

75.42
(6.86)

57.35
(2.26)

彰化縣
4.75
(0.52)

617,195
(315,997)

16.31
(1.55)

5.46
(1.67)

343.15
(177.18)

583,903
(207,960)

90.87
(2.03)

59.36
(1.8)

南投縣
4.59
(0.39)

205,246
(87,788)

14.59
(1.97)

5.73
(2.03)

356.14
(193.9)

568,721
(199,298)

88.42
(2.63)

58.92
(2.13)

雲林縣
3.47
(0.39)

493,670
(453,558)

16.05
(7.78)

5.4
(1.93)

291.73
(159.13)

502,004
(196,500)

92.68
(2.05)

59.58
(1.12)

嘉義縣
2.77
(0.39)

232,459
(175,364)

15.96
(4.84)

4.65
(1.61)

244.16
(133.11)

482,999
(176,888)

92.51
(1.64)

59.33
(1.21)

嘉義市
7

(0.86)
188,146
(137,869)

22.27
(5.24)

5.38
(1.19)

353.21
(163.43)

620,755
(217,265)

77.56
(6.86)

56.14
(1.57)

臺南縣
4.64
(0.42)

695,318
(327,967)

12.5
(1.61)

5.06
(1.24)

288.9
(141.22)

536,860
(196,874)

88.55
(2.38)

59.17
(2.06)

臺南市
9.58
(2.14)

591,095
(227,021)

18.67
(1.2)

5.6
(1.4)

365.15
(156.47)

636,176
(220,842)

74.8
(8.23)

56.33
(2.95)

高雄縣
5.61
(0.64)

603,881
(283,160)

13.48
(1.83)

5.29
(1.37)

311.72
(153.94)

548,325
(188,927)

84.35
(4.04)

57.54
(2.03)

高雄市
8.93
(1.52)

1,262,544
(803,928)

16.44
(1.08)

4.81
(0.57)

348.57
(142.58)

708,463
(258,093)

75.98
(8.29)

56.08
(3.08)

屏東縣
5.33
(0.54)

622,388
(353,006)

12.14
(3.09)

4.62
(1.31)

280.23
(143.56)

570,021
(215,085)

88.29
(3.05)

57.28
(1.72)

臺東縣
5.79
(0.67)

116,789
(59,576)

14.06
(4.37)

3.97
(1.21)

204.03
(101.99)

483,751
(163,824)

85.26
(3.15)

51.54
(1.13)

花蓮縣
7.47
(0.54)

233,368
(71,462)

20.55
(4.28)

4.69
(0.93)

276.02
(126.69)

559,920
(204,403)

82.41
(4.79)

52.48
(1.49)

宜蘭縣
6.42
(0.81)

291,562
(184,368)

19.8
(2.15)

5.08
(1.34)

317.41
(158)

585,898
(218,173)

89.19
(3.27)

57
(1.2)

註：括弧內為各縣市 26年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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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變數基本統計-按年度分

內部遷徙
率(%)

使照面積
(㎡) 空屋率(%) 房價所得

比
房屋總價
(萬元)

可支配所
得(元) 自有率(%) 有偶率(%)

1982 7.3
(3.05)

609,540
(688,485)

15.81
(4.17)

3.6
(0.68)

93.08
(29.29)

254,657
(36,844)

77.11
(10.79)

58.16
(2.21)

1983 6.49
(2.68)

606,396
(857,399)

15.39
(4.02)

3.38
0.59)

93.46
(29.86)

271,765
(45,002)

77.05
(10.22)

58.33
(2.29)

1984 6.64
(2.6)

639,656
(863,939)

15.52
(4.03)

3.28
(0.7)

98.02
(32.23)

294,986
(42,551)

78.34
(10.65)

58.39
(2.29)

1985 6.62
(2.65)

635,331
(778,249)

15.45
(4.28)

3.28
(0.6)

100.32
(29.71)

302,463
(44,818)

79.69
(9.31)

58.42
(2.37)

1986 6.89
(2.77)

603,399
(711,842)

15.15
(4.24)

3.24
(0.56)

105.87
(31.34)

321,903
(49,728)

79.73
(8.9)

58.49
(2.47)

1987 6.88
(2.66)

560,685
(554,964)

14.18
(3.86)

3.41
(0.54)

119.23
(35.09)

345,525
(58,055)

80.96
(8.09)

58.34
(2.48)

1988 6.79
(2.32)

655,696
(619,602)

12.96
(3.64)

3.61
(0.64)

138.98
(40.18)

381,603
(64,300)

80.56
(8.88)

58.42
(2.5)

1989 6.47
(2.1)

659,032
(650,437)

13.12
(3.88)

4.31
(0.76)

191.48
(61.27)

436,366
(75,019)

81.58
(7.59)

58.7
(2.48)

1990 6.56
(2.13)

546,540
(420,348)

13.15
(4.13)

5.14
(1.08)

253.98
(84.21)

485,046
(81,257)

82.71
(6.28)

58.6
(2.44)

1991 5.96
(1.8)

556,639
(397,375)

13.44
(3.94)

6.01
(0.82)

329.58
(75.1)

547,813
(89,160)

82.73
(7.42)

58.63
(2.4)

1992 6.15
(1.81)

708,101
(566,258)

13.71
(3.9)

6.82
(1.22)

405.98
(86.93)

599,290
(97,504)

84.61
(7.85)

58.69
(2.33)

1993 6.38
(1.85)

985,694
(815,081)

13.39
(3.69)

6.05
(1.12)

412.66
(102.78)

682,957
(106,212)

83.56
(7.16)

58.64
(2.32)

1994 6.65
(1.92)

1,295,039
(1,261,607)

16.76
(4.46)

6.62
(1.18)

471.91
(107.58)

717,709
(122,492)

84.21
(6.18)

58.19
(2.28)

1995 6.61
(1.94)

1,197,957
(1,060,197)

18.23
(4.95)

6.3
(1.09)

480.22
(89.7)

770,771
(126,452)

85.2
(5.5)

57.94
(2.29)

1996 6.45
(1.82)

934,366
(833,038)

18.02
(4.27)

6.36
(1)

489.26
(84.18)

775,814
(120,655)

86.22
(4.98)

57.74
(2.27)

1997 6.74
(1.96)

658,837
(544,128)

18.18
(4.31)

6.19
(1.01)

496.75
(93.88)

808,882
(131,079)

86.16
(4.77)

57.43
(2.3)

1998 6.97
(2.07)

627,147
(563,798)

18.7
(3.92)

5.97
(0.97)

483.16
(108.76)

812,200
(146,618)

86.1
(5.12)

56.98
(2.32)

1999 5.82
(1.53)

611,410
(523,677)

18.69
(3.89)

5.6
(0.82)

465.31
(103.61)

831,762
(143,679)

86.29
(5.58)

56.71
(2.36)

2000 5.54
(1.33)

464,977
(485,371)

18.19
(3.56)

5.44
(0.84)

457.22
(111.15)

839,048
(145,850)

86.68
(4.96)

56.54
(2.4)

2001 5.41
(1.32)

368,862
(363,564)

18.23
(3.73)

5.44
(0.99)

438.35
(110.69)

808,415
(158,448)

87.7
(4.9)

56.29
(2.44)

2002 6.29
(1.58)

357,822
(407,375)

18.23
(4.74)

5.38
(0.91)

433.85
(98.55)

809,526
(147,516)

87.26
(5.24)

56.02
(2.4)

2003 5.3
(1.39)

452,210
(516,260)

18.1
(4.88)

5.1
(0.98)

415.47
(103.16)

816,058
(151,588)

87.3
(4.7)

55.57
(2.39)

2004 5.38
(1.4)

530,830
(457,917)

18.42
(5.25)

5.25
(0.96)

433.48
(109.7)

827,608
(162,702)

87.86
(5.63)

54.93
(2.4)

2005 5.75
(1.49)

615,051
(635,846)

18.62
(5.81)

5.07
(0.96)

422.89
(120.4)

830,969
(159,081)

88.68
(4.6)

54.33
(2.42)

2006 5.88
(1.42)

938,184
(1,041,013)

19.47
(5.67)

5.06
(0.89)

434.21
(121.17)

851,368
(154,211)

88.85
(4.18)

53.81
(2.43)

2007 4.65
(1.08)

972,669
(1,106,682)

20.26
(5.8)

5.18
(0.96)

446.66
(128.96)

859,543
(174,924)

89.46
(3.8)

53.3
(2.43)

註：括弧內為各年度 22縣市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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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自有率方面，雲林縣、嘉義縣等縣市皆有 90%以上的水

準，而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主要都市的住宅自有率則在 80%以

下，可以觀察出主要都市地區的住宅自有率較低，都市化程度較低的

縣市住宅自有率則較高。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住宅自有率較高的縣

市，其內部遷徙率較低，反之亦然。從時間面來看，各年度的平均住

宅自有率呈現逐年上升的情況。無論從空間面或時間面的統計資料，

皆可發現兩者之間似乎呈現反向關係。有偶率方面則以臺東縣及花蓮

縣最低，其次則為基隆市、高雄市、臺北市等主要都市，而雲林縣、

彰化縣、嘉義縣等縣市的有偶率較高，就橫斷面的統計來看，有偶率

較低的縣市內部遷徙率較高，兩者似乎呈現反向影響。然而由時間面

來看，有偶率自 1995年開始呈現大幅下跌的情形，至 2007年則下降

至最低點的 53.3%，社會結構產生改變。因此以時間面來看，有偶率

似乎與內部遷徙率呈現正向關係。

就各縣市核發的使用執照面積來看，以臺北縣居冠，其次為桃園

縣、臺北市、臺中市等縣市，較低的則為臺東縣、南投縣、嘉義縣、

花蓮縣等。觀察各年度的縣市平均值，可發現歷年平均的使用執照面

積約穩定維持在 50~60萬平方公尺間，1993~1996年使用執照面積則

高達 90~120 萬平方公尺左右，與當時建築容積限制的推行導致建商

搶建有關，而 2006~2007 年的使用執照面積亦高達 90 萬平方公尺左

右，與房地產景氣的復甦有關。各縣市的空屋率呈現很大的差異，空

屋率較高的縣市依次為臺中市、嘉義市及基隆市等，臺北市、新竹縣

及苗栗縣則有較低的空屋率。除了臺北市因人口集中，有較低的空屋

率外，其餘縣市的情況大略可觀察出空屋率較高的縣市內部遷徙率亦

較高，反之亦然。

二、實證結果

表 4 為內部遷徙率模型的估計結果，以變異數膨脹因子（VIF）

進行共線性檢定，VIF 值僅有 1左右，沒有明顯共線性問題存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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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透過 LM 檢定結果顯示，在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殘差項間彼此不

相關的虛無假設，顯示各縣市間存在個別效果。進一步以Hausman檢

定來決定應採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結果顯示在 1%的顯著

水準下，自變數與殘差項間存在相關性，應採固定效果模型較為配

適。最後，對於是否應加入時間效果採 F 檢定，檢定結果顯示在 1%

的顯著水準下，加入時間效果是較適當的模式。

全體模型的估計結果 adj R2高達 0.9157，整體模型配適程度良

好。觀察各變數的係數值，空屋率、使用執照面積、房價所得比及有

偶率對內部遷徙率有正向影響，住宅自有率與內部遷徙率呈現負向關

係，係數值皆達 1%的顯著水準。標準化係數值的結果顯示，全體樣

本中住宅自有率與有偶率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較大，其次為使用執照

面積及空屋率，房價所得比的影響則最小。

為了瞭解相關變數在不同都市層級縣市間是否存有差異，本文除

針對 22 個縣市進行估計外，亦將樣本區分為主要都市及非主要都市

來觀察，以縣市層級為基礎，將臺北市、臺北縣、高雄市及 5個省轄

市歸類為主要都市，其餘 14 個縣市則歸類為非主要都市。主要都市

與非主要都市的估計結果同樣列於表 4，在主要都市的模型中，空屋

率、使用執照面積及有偶率對內部遷徙率有正向影響，皆達 1%的顯

著水準。房價所得比的係數值亦為正，但僅達 10%的顯著水準。住宅

自有率對內部遷徙率有負向影響，亦達 1%的顯著水準。標準化係數

值的結果顯示，有偶率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最大，其次則為使用執照

面積及住宅自有率，而空屋率及房價所得比的影響程度較小。非主要

都市的估計結果顯示，使用執照面積、空屋率及房價所得比對內部遷

徙率的影響並不顯著。住宅自有率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為負，達 5%

的顯著水準，有偶率則與內部遷徙率有正向關係，達 1%的顯著水準。

標準化係數值的結果顯示，在非主要都市中有偶率對內部遷徙率的影

響最大，其次則為住宅自有率，其餘變數的影響則相當小。

比較各變數在不同模型間的差異，可發現使用執照面積、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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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房價所得比在主要都市模型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在非主要都

市的影響未達 10%的顯著水準，顯示住宅市場供給數量與品質在主要

都市有較大的影響。就表 2的敘述統計來看，非主要都市中各縣市內

部遷徙率的歷年變化標準差較小，隨時間的趨勢變化較為穩定，造成

其縣市間內部遷徙率差異的因素可能大多是這些不隨時間變化的縣市

特性變數所解釋。我們無法切確地指出這些縣市不隨時間改變的特性

究竟是哪些，但本研究推測除了土地面積、居民特性等因素外，可能

表 4 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全體樣本 主要都市 非主要都市

係數值
標準化
係數值

係數值
標準化
係數值

係數值
標準化
係數值

使照面積
0.0041***
(0.000) 0.1472*** 0.0051***

(0.000) 0.2889*** -0.0005
(0.4036) -0.0208

空屋率
0.0511***
(0.000) 0.1201*** 0.0621**

(0.012) 0.1681** 0.0032
(0.7349) 0.0106

房價所得比
0.1353***
(0.001) 0.09418*** 0.1714*

(0.064) 0.1301* 0.0142
(0.6634) 0.0156

自有率
-0.0734***
(0.000) -0.2751*** -0.0469***

(0.008) -0.2077*** -0.0219**
(0.0199) -0.0732**

有偶率
0.1970***
(0.000) 0.2695*** 0.2507***

(0.000) 0.3734*** 0.0860***
(0.0015) 0.1807***

截距項
-0.6495
(0.747) - -4.8514

(0.175) - 2.0478
(0.2672) -

adj R2 0.9157 0.8123 0.9301

F value 122.65(.0000)*** 25.22(.0000)*** 113.39(.0000)

LM test 1124.4(.0000)*** 326.27(.0000)*** 1170.34(.0000)

Hausman test 78.17(.0000)*** 4.641(.0000)*** 54.81(.0000)

F test 8.856(.0000)*** 11.99(.035)** 10.794(.0000)***

樣本數 572 208 364

變數效果 72.83% 51.78% 54.93%

區域效果 16.22% 22.29% 33.72%

時間效果 3.27% 10.52% 5.19%

總效果 92.32% 84.59% 93.84%

附註：1.括弧內為 p值
2. ***、**、*分別表示係數值達 1 %、5%、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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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含部份各縣市的住宅市場特性，其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可能有部

份被固定效果吸收，才會產生住宅市場變數不顯著的結果。此外，住

宅自有率在各模型中皆對內部遷徙率有顯著負向影響，而有偶率在各

模型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兩個變數為各模型影響內部遷徙率的主

要因素。

本研究同時計算出解釋變數、區域別及時間等三組變數對內部遷

徙率的影響效果，以及三組因素所組成的總效果 15，瞭解縣市個別效

果於歷年時間效果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程度。計算方式如下：「總效

果」為式 整體迴歸結果的R2值，代表各項解釋變數、各縣市區域固

定效果和歷年時間固定效果三組影響因子對內部遷徙率的解釋能力。

「變數效果」為僅對各項解釋變數進行迴歸所獲得的R2值，可被視為

是所有解釋變數對歷年各縣市內部遷徙率所產生的影響效果。「區域

效果」是由各項解釋變數及縣市個別效果對內部遷徙率進行迴歸所估

計出的R2值，減去僅對各項解釋變數進行迴歸所獲得的值，即為加入

各縣市區域特徵對歷年縣市內部遷徙率所增加的解釋能力，因此可被

視為是各縣市區域特效對歷年縣市內部遷徙率所產生的影響效果。

「時間效果」為式 整體迴歸結果的R2減去只針對各項解釋變數和區

域固定效果進行迴歸所獲得的R2值，即為在考慮解釋變數及縣市個別

效果後，歷年的時間特性對內部遷徙率所產生的影響效果。

比較這四種效果可知，解釋變數對歷年各縣市內部遷徙率的影響

效果最大，其次則為各縣市的區域特性，各年度時間特性的影響最

小。在全體樣本中，解釋變數的影響高達 72%，各縣市的區域特性約

為 16%，時間效果的影響則僅有 3%。在主要都市與非主要都市的模

型中，變數效果影響程度皆僅有五成左右，略低於全體樣本的影響，

可見解釋變數在全體樣本中涵蓋了部分的縣市個別差異；區域效果在

主要都市的影響達 22%，在非主要都市則高達 34%，顯示非主要都市

15 此部分的計算參考江豐富、劉克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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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部遷徙率受到不隨時間改變的縣市特質影響較大。我們無法切確

的指出這些縣市特性代表的意涵為何，但本研究推測除了土地面積、

居民特性等因素外，可能還包含了各縣市的住宅市場特性，而解釋變

數中的住宅市場變數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則可能是被固定效果所吸

收，才會產生在非主要都市模型中，住宅市場變數對內部遷徙率的影

響不顯著的結果。此外，時間效果在主要都市模型的影響約為非主要

都市的兩倍之多，有高達一成的解釋能力，顯示各種總體經濟、市場

特性及政策因素的衝擊對主要都市的影響程度最大，在非主要都市的

影響則相對較小。

三、實證結果討論

由上述實證結果可以觀察到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房價所得比

對在全體模型及主要都市模型中有顯著正向影響，印證了本文的假說

一。顯示在住宅負擔較大的地區，尤其是房價較高的都市地區，家戶

往往受限於當前的經濟能力而屈居於目前能負擔得起的住宅，無法一

次就購買得起其理想的住宅，當房價下跌或所得提高時再漸進式地調

整其住宅需求，故房價所得比較高的地區其內部遷徙率也會較高。

其次，使用執照面積和空屋率在全體樣本及主要都市模型中有顯

著正向影響，顯示住宅市場供給的品質愈好、數量愈多，會提高家戶

調整住宅需求的機率，特別是在主要都市地區，使用執照面積對內部

遷徙率的影響僅略低於有偶率的影響，顯示主要都市內的家戶對品質

較高的住宅有較大的需求，市場中的新建住宅供給愈多，愈能引發家

戶在區域內部的遷徙行為，印證本文的假說二。

第三、有偶率對內部遷徙率的正向影響在各模型中皆相同，且影

響程度為所有變數之冠，顯示區域內的家庭結構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

最大，已婚家戶愈多，潛在住宅調整的需求就愈大，家戶在區域內部

遷徙的機率愈高，已婚的家戶型態通常所面臨的空間壓力較大，透過

遷徙來調整住宅需求的機率較高，印證了本研究的假說三。由於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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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結婚率下降、離婚率提高、獨身主義倡行，導

致有偶率不斷下降，使得家戶生命周期變化較不明顯，減弱家戶所受

到的空間壓力，進而造成各縣市內部遷徙率逐年下降，特別是在主要

都市地區。

第四、住宅自有率對內部遷徙率在各模型中皆為負向影響，顯示

自有住宅會增加擁屋家戶的居住遷徙成本，使得擁屋家戶的居住遷徙

意願較低，除了以遷徙成本的角度來看，住宅自有率較高的地區，同

時也代表居民的特性傾向重土安遷，以遷徙的方式來調整住宅品質的

機率較低。表 2的基本敘述統計，可發現嘉義縣及雲林縣之住宅自有

率為全臺之冠，其內部遷徙率歷年來則僅有 2%左右的水準，與實證

結果相呼應，當區域內的住宅自有率較高時，內部遷徙率則較低，應

證本文的假說四。

第五、由分區樣本的估計結果可知，主要都市中住宅市場變數對

內部遷徙率的影響較大，非主要都市則主要受到家戶的住宅調整需求

所影響，顯示造成主要都市與非主要都市內部遷徙率差異的原因有所

差別。在主要都市中，隨著都市密集發展導致可供開發的建築用地不

足，使得新建住宅供給量降低，可能是造成內部遷徙率逐年降低的主

要原因之一，而偏高的房價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在非主要都市中，

住宅市場變數的影響皆不顯著，本研究推測與居住型態有關，由於在

非主要都市中多為產權單純的獨棟住宅，家戶在面臨住宅需求調整的

壓力時，大多可透過改建、擴建或裝修等方式來改善居住品質，故對

住宅市場供給條件的反應較不明顯，故非主要都市內部遷徙率較低，

主要是因為家戶的住宅權屬、家庭結構或其他未被觀察到的縣市特

性，使得住宅調整的機率較低所導致，並非受到房價過高或住宅供給

不足造成的限制。

最後，固定效果模型除了可以控制來自區域間及時間面的差異

外，亦可透過各縣市的個別效果係數值及各年度時間效果係數值來觀

察區域間的差異及時間面的變化對內部遷徙率的影響。圖 1為全體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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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估計的各縣市之個別效果係數值，各縣市個別效果的顯著性皆達

1%的顯著水準，顯示各縣市內部遷徙率的差異受到區域特性的影響。

觀察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個別效果為正的縣市除了七個主要都市外，

亦包括屬於臺北都會區的臺北縣及桃園縣，顯示這些地區的內部遷徙

率較其他縣市高，推測與都市化程度或都市層級有關，此亦印證曾喜

鵬、薛立敏（2008）有關居住在都市化程度較高地區者，選擇遷移換

屋可能性較高的說法。此外，東部地區的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

其個別效果係數值亦為正，此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地理位置較為偏遠

且幅員遼闊，內部遷徙率所涵蓋的遷徙距離較長，包含部份因工作因

素所進行的長距離遷徙，使得這些地區的內部遷徙率較高。

圖 2為全體樣本各年度的時間效果係數值 16，其中 1982、1983、

1988、1991~1993、1997~2003、2005~2007等 16個年度的時間效果係

數值達 10%以上的顯著水準。觀察當時市場狀況，1991~1998年間時

圖 1 各縣市之個別效果係數值（全體樣本）

16 三個模型的時間效果的係數值與僅有些微差距，且波動幅度相似，為避免圖形過度繁
雜，僅呈現全體樣本的結果來做解釋。其中 1983~1985、1989、1990、1995、1996及
2004等 10個年度未達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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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效果係數值由谷底逐漸攀升，可能與 1991 年擬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造成建商搶建，市場中的住宅供給大量增加有關。1999~2004年時間

效果則下降到負值，則可能與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國內經濟負成長，民

眾因資產縮水導致購屋及遷徙行為趨於保守，較特別的是 2002 年時

間效果出現高峰，此可能與 SARS風暴襲臺使得房價下跌，加以政府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有關，使得各縣市的內部遷徙率皆大幅增加。此

外，2005與 2006年時間效果再度攀升為正值，推測與土地增值稅減

半政策延長、全面調降土地增值稅率、以及政府推出三千億優惠房貸

刺激住宅市場活絡，增加家戶遷徙意願及能力有關。由此可見，家戶

居住遷徙亦會受到總體經濟或房地產市場景氣的影響，且這些影響不

會隨著區域而有所改變。

伍、結論

以往人口遷徙研究大多著重於區域間人口遷徙與經濟變數關係分

析，少數以縣市或都會區為範圍的內部遷徙研究則偏重在家戶個體面

圖 2 各年度之時間效果係數值（全體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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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遷徙決策討論，鮮少從總體面探討影響不同縣市內部遷徙率差異之

因素。本研究認為一個地區的內部遷徙率愈高，代表潛在換屋家戶能

較有效率透過居住環境改變來提升居住品質，達到「住者適其屋」的

目的。本文分別從住宅市場供給、家戶住宅需求調整、以及房價負擔

能力等不同角度，運用追蹤資料分析法，以臺灣 22個縣市 1982-2007

年資料為實證範圍，更廣泛探討影響內部遷徙率的因素。

在模型設定上，根據Hausman檢定以及LM檢定結果，顯示本研

究所使用的各縣市資料中存在個別效果，且個別效果與自變數具有相

關性，故採用固定效果模型估計影響縣市內部遷徙率之因素。實證結

果顯示，住宅自有率對內部遷徙率有負向影響，有偶率、使用執照面

積、空屋率、以及房價所得比對內部遷徙率則有正向影響，且上述變

數均達到 1%以上的顯著水準。由標準化係數值可發現住宅自有率與

有偶率是影響內部遷徙率的主要因素，使用執照面積、空屋率、以及

房價所得比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小，顯示住宅市場中有較充裕或品質較

佳的住宅供給，雖會提高家戶的遷徙意願，但內部遷徙率最主要是受

到原有住宅權屬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以及家戶經歷生命週期變化而調

整住宅需求的影響。

此外，各縣市個別效果的係數值皆達 1%以上的顯著水準，顯示

各縣市不隨時間改變的區域特性對內部遷徙率亦有顯著的影響，都市

化程度較高的縣市及東部地區縣市的個別效果為正，造成其內部遷徙

率較其他縣市為高。由時間效果係數值可觀察出內部遷徙率會隨時間

有明顯的波動趨勢，尤其是主要都市地區更為明顯，顯示內部遷徙率

亦會受到總體經濟、房地產市場景氣與政策所影響，在探討內部遷徙

率時應特別注意。

在後續研究方面，本文以總體面的角度探討造成不同縣市內部遷

徙率差異的影響因素，將各縣市的內部遷徙率視為家戶居住遷徙的機

率，縣市內部遷徙之計算受到政府統計資料之限制，僅能以行政區為

範圍來考量，無法排考量跨縣市的短距離遷徙，以及排除因工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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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短距離遷徙。對居住遷徙而言，忽略跨縣市的短距離遷徙，有

可能低估家戶因住宅品質調整所進行的短距離遷徙機率，特別是在縣

市關係密切的都會區，例如臺北都會區。此外，對於同一縣市的內部

遷徙而言，亦可能因無法排除受到工作影響而產生的短距離遷徙，此

將高估家戶的居住遷徙流動性。本研究雖因資料的限制，無法精確掌

握上述兩種現象對於居住遷徙率的影響力，但因兩者的影響方向不

同，應可緩和可能的偏誤。未來如果能取得更細緻的資料，將可更單

純考量因居住原因遷徙的內部遷徙率，或是將資料進一步細分至鄉鎮

層級，便能更聚焦於因居住因素所產生的內部遷徙，此為後續研究可

改善的方向。

此外，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主要都市與非主要都市的結果有明顯

不同，由固定效果模型的縣市個別效果來看，非主要都市之內部遷徙

率受到不隨時間改變的縣市特質影響較大，但無法切確指出些縣市不

隨時間改變的特性究竟是哪些。因此，在後續研究上，建議可針對此

一差異進行更嚴謹的實證分析加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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